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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落实管辖范围内防汛排涝日常管理及应急工作信息表

序号 2.2

名称 组织落实管辖范围内防汛排涝日常管理及应急工作

法定依据

天津市防洪抗旱条例

第五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在市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全市防洪抗旱的

组织、指导、协调、监督等日常工作。

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在区、县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本辖区防洪抗

旱的组织、指导、协调、监督等日常工作，业务上受市水行政主管部门

的指导。

第七条 全市防洪规划，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海河流域综合规划会

同有关部门编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批准后的全市防洪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大投入，完善排水设施和污水处理设

施，实现雨水、污水分流，达标排放。

第二十八条 在紧急防汛期或者其他发生汛情、潮情紧急情况时期，市

或者区、县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可依照职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因抢险需要，调用物资、设备、交通运输工具和人力，取土、

占地、砍伐林木；

（二）组织群众安全转移；

（三）紧急处置壅水、阻水严重的桥梁、引道、码头和清除阻碍行洪

的障碍物；

（四）依法决定实施陆地和水面交通管制；

（五）其他应急措施。

实施机构 天津市滨海新区排灌事务中心

职责边界 天津市滨海新区排灌事务中心

运行流程 气象预警（应急指令）—启动预案—及时报备—调度排水（组
织落实）

运行要件 1、上级文件；2、气象传真

责任事项

1、由中心专职人员及时发布防汛调度令或信息，以确保发布
信息的及时和准确。2、各排水科室接到调度令后应及时执行，
做好记录。3、汛期前疏通城区主干路排水设施，保证汛期排
水通畅，汛期及时关注灾情，启动防汛预案，保证城区安全度
汛，事后总结防汛经验，修复受损排水设施。

监督方式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塘黄路 188 号
电话：25862800


